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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飀驤ソ垾譠醥 元元
385,607,250385,60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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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收購事項 1 .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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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股權轉讓協議後，內蒙古力量及目標公司
將對陽光投資及╱或目標公司披露的所有未償
還債務及開支負責。根據目標公司的組織章程
細則及適用的公司法，陽光投資及╱或首鋼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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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標公司及目標礦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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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各方的資料

內蒙古力量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煤產品開採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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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內蒙古力量對目標礦場進行的進一步盡職審查而定，董事認為，如陽光收



– 11 –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血

「香 」指

指

指

指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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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協議」 指 目標公司與恒盛陽光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
一日的貸款協議，借款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
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據此，目標公司結
欠恒盛陽光本金及7%






